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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收购金太阳部分股权的公告 

 

公司



 

本运作，实施项目投资管理、资产收益管理、产权监督管理、资产重组和经营；

参与土地的储备、整理和熟化工作；整合城市资源，实现政府收益最大化 ；对

全资、控股、参股企业行使出资者权利；承担市政府授权的其他工作；房屋租赁。

（涉及许可证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公司与建投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同为合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合肥市国资委”），合肥市国资委持有其 100%股权。 

建投集团所持有的金太阳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

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合肥金太阳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5675450604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大道 398 号建投综合办公区 C 座 

法定代表人：龚崧 

注册资本：97,883.708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大中型光伏并网电站、小型并（离）网光伏发电系统、光伏建筑

一体化项目勘测设计、施工安装、工程总承包服务、运营管理；系统集成；技术

咨询。（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取得许可证件后方可经营） 

标的公司的财务数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887,366,344.85 元 2,372,520,500.95 元 

净资产 1,356,309,439.87 元 1,825,464,651.87 元 

营业收入 158,986,992.34 元 238,364,846.50 元 

净利润 91,118,471.71 元 83,227,994.83 元 

 

标的公司主要股东（截至 2023 年 12 月 20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73,222,987 89.2102% 

2 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1,283,784 2.1744% 

3 安徽民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 2.0432% 

4 合肥海恒投资控股集团公司 18,000,000 1.8389% 

5 合肥新站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8,000,000 1.8389% 

6 合肥滨湖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6,216,216 1.6567% 

7 安徽省阜阳合肥现代产业园区投资有限公司 11,000,000 1.1238% 

8 合肥北城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653,000 0.0667% 

9 陈铁牛 400,257 0.0409% 

10 郑念 21,000 0.0021% 

 

公司与金太阳不存在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同为合肥市国资委。 

合肥金太阳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金太阳；证券代码：835513）

是根据 2010 年第五期市委办公厅专题会议纪要精神，由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联合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公司、合肥新站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合

肥海恒控股集团公司共同发起成立。金太阳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在新三板挂牌，

截止 2023 年 8 月 31 日，总股本 9.788 亿，控股股东为建投集团，持有其 89.21%

股权，实际控制人为合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金太阳已并网光

伏电站 43 座，其中地面电站 2 座、分布式电站 41 座，装机容量 275MW；同时

运营充电站 528 座，充电设施 9930 个(快充 4924 个、慢充 5006 个)，设备总功

率近 30 万 kW。 

四、审计评估结果及交易方案 

1、审计结果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3



 

17,837.42 万元，增值率为 9.97%。 

3、交易方案 

截止 2023 年 8 月 31 日，金太阳总股本 97,883.7087 万股，根据评估价值测

算每股价格 2.01 元，公司及工业科技将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收购建投集团所持

金太阳约 10%股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建投集团支付现金约 14,755.97 万元

收购其所持金太阳约 7.5%股权，工业科技以自有资金向建投集团支付现金约

4,918.66 万元收购其所持金太阳约 2.5%股权。 

4、过渡期安排 

自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公司及工业科技名下之

日为过渡期。过渡期内，建投集团不得就标的股份向第三方设置质押或其他担保

等任何性质的权利负担，不得以转让、赠与、出资或放弃等方式处分标的股份，

不得进行任何可能影响标的股份过户登记的行为；若标的公司发生派息（包括现

金分红）、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

和转让股份数量相应调整；过渡期内，标的股份所对应的标的公司滚存未分ἐĵ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工业科技本次

收购金太阳部分股权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3、金太阳审计报告； 

4、金太阳资产评估报告； 

5、金太阳财务报表； 

6、《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